
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經費 

【加強老人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專業知能教育訓練】 

自我審查 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

□ 公文 
申請辦理加強老人福利機構工作

人員專業知能教育訓練課程公文 

 

□ 申請表 
衛生福利部ˍ年度長照服務發展

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（一）（二） 
申請表範本可至衛福部長照專區下載 

□ 辦理單位資格 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 

獎助對象： 

(一) 財團法人私立老人福利機構。 

(二) 附設老人福利機構之財團法人。 

(三)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。 

(四) 立案之社會團體、社團法人。 

(五) 衛生福利部部所屬機構。 

□ 計劃書 

除計劃書外應附下列文件： 

(一) 滿意度調查表(稿) 

(二) 滿意度調查表統計分析報

告(稿) 

(三) 研習證明書（範例） 

(四) 授課證明書（範例） 

 

□ 經費概算表 

 可申請補助之項目，請參照衛生福利部

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

獎助計畫經費【加強老人福利機構工作

人員專業知能教育訓練】獎助項目及基

準 

□ 講師資格證明 

除檢附講師在職證明外，應檢附

下列文件擇一即可： 

(一)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講師以上

資格證明。 

(二)  且具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實務

工作經驗三年以上。 

(三)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實務經驗

五年以上，且目前任職於最近

一次經內政部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評鑑優等機構。 

師資條件如下： 

(一)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專院校醫學、護

理學、營養學、法律、管理、社會工

作或福利服務等相關科系所講師以

上資格。 

(二) 大專院校以上畢業且具與授課主題

相關之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。 

(三) 與授課主題相關實務經驗五年以上 

，且目前任職於最近一次經內政部或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鑑優等機構。 



自我審查 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

□ 土地登記(簿)謄本 包括標示、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  

□ 建物登記(簿)謄本 包括標示、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  

□ 
公共安全檢查合

格證明文件 
當年度  

□ 
投保公共意外責

任險 
當年度  

★其他注意事項 

 如申請獎助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在職訓練，該課程應符合老人福

利機構院長（主任）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，且不

得僅限該機構工作人員參與。 

 優先獎助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工作人員（含外籍看護工）公共安全

教育研習、訓練、觀摩、宣導及全國性聯繫會報，以及依長期照

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辦理繼續教育。 

 

 


